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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州 市 人 民 政 府  

行政复议决定书 

 

穗府行复〔2024〕2207 号 

 

申请人：王 XX。 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。 

地址：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 112号。  

法定代表人：赵军明，职务：局长。 

 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 2024年 5月 28日作出的穗市监依

公开〔2024〕72号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，向本府提

出行政复议申请，本府依法予以受理，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

理，现审查终结。 

申请人请求： 

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穗市监依公开〔2024〕72 号《政府

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，责令其限期重做并予以书面告知申

请人。 

申请人称： 

申请人于 2024年 5月 17日通过网站在线的方式申请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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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公开，要求公开一个 2021 年以后因为不符合食品安全企

业标准而被处罚的行政处罚决定书，接收信息公开答复的方

式为书面邮寄。5 月 28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了穗市监依公开

〔2024〕72 号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，予以答复申请

人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不存在，申请人不服该答复遂提起复

议。被申请人根本就没有认真检索，这才过了几天就作出了

答复，被申请人作出的答复应予以撤销重作。 

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应当基于公开为准则、不公开为例

外的准则进行公开申请人所申请的政府信息。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及实施条例相关规定，遂提起行政复

议，请求复议机关支持申请人诉求。 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 

一、案件基本情况 

2024 年 5月 17日，申请人王 XX向答复人提交政府信息

公开申请。申请人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文件名称为“行政处

罚决定书”，特征描述内容为：“要求公开一个 2021 年以

后因为不符合食品安全企业标准而被处罚的行政处罚决定

书，网站主动公开的不要，谢谢。”答复人收到该政府信息

公开申请后，通过“智慧市场监督数字化治理平台”检索关

键词“不符合食品安全企业标准”，检索结果为“暂无数据”。

2024 年 5 月 28 日，答复人作出涉案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

复书》，答复主要内容为：“经查，我局 2021 年后没有办

理不符合食品安全企业标准的案件，故没有作出该类型的行

政处罚决定，你申请的政府信息不存在。”答复人于 2024



3 

 

年 5 月 28 日通过 EMS 向申请人邮寄涉案《政府信息公开申

请答复书》，申请人于 2024 年 5月 29 日签收该《政府信息

公开申请答复书》。 

二、答复人有作出涉案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的

法定职责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十条第一款规

定：“行政机关制作的政府信息，由制作该政府信息的行政

机关负责公开。行政机关从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获取的政

府信息，由保存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负责公开；行政机关

获取的其他行政机关的政府信息，由制作或者最初获取该政

府信息的行政机关负责公开。法律、法规对政府信息公开的

权限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”本案中，申请人向答复人提

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答复人具有作出答复的法定职责。 

三、答复人作出涉案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程序

合法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三十三条规

定：“行政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能够当场答复的，

应当当场予以答复。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，应当自收到

申请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；……”。本案中，答

复人于 2024 年 5月 17 日收到申请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

经检索后于 2024年 5 月 28日作出涉案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

答复书》，并于 2024 年 5月 28日通过 EMS将该答复书送达

申请人，程序合法。 

四、答复人作出的涉案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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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事实清楚，适用法律正确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二条规定：“本

条例所称政府信息，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

中制作或者获取的，以一定形式记录、保存的信息。”第三

十六条规定：“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行政机关根据下列情

况分别作出答复：……（四）经检索没有所申请公开信息的，

告知申请人该政府信息不存在；……” 

本案中，答复人在“智慧市场监管数字化治理平台”中

检索关键词“不符合食品安全企业标准”，检索结果为“暂

无数据”。即答复人经检索未发现“不符合食品安全企业标

准”案件的记录，也就不存在“2021 年以后因为不符合食品

安全企业标准而被处罚的行政处罚决定书”。答复人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三十六条第四项规定，

作出涉案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认定事实清楚、适用

法律正确。 

另，申请人以答复人作出答复的时间较快而提出答复人

没有认真检索的观点不成立。答复时间快慢与是否认真检索

并无必然关系，答复人处理申请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快速，

更是答复人政府效能提升的体现，答复人作出涉案《政府信

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前已充分检索，申请人的该复议理由没

有法律和事实依据。 

综上所述，答复人于 2024 年 5月 28 日作出的《政府信

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（穗市监依公开〔2024〕72号），认定

事实清楚、适用法律正确、程序合法；申请人王 XX 的复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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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，请求复议机关依法予以维持。 

本府查明： 

申请人于 2024年 5月 17日通过互联网向被申请人申请

政府信息公开（申请编号为 200036202405170002），所需政

府信息文件名称为：“行政处罚决定书”，文号无，其他特

征描述为：“要求公开一个 2021 年以后因为不符合食品安

全企业标准而被处罚的行政处罚决定书，网站主动公开的不

要，谢谢。”提供政府信息的指定方式为纸质，获取政府信

息的指定方式为“邮寄”。同日，被申请人收到该政府信息

公开申请。 

被申请人于 2024年 5 月 28日制作了《政府信息公开申

请答复书》（穗市监依公开〔2024〕72号），主要内容为：

经查，我局 2021 年后没有办理不符合食品安全企业标准的

案件，故没有作出该类型的行政处罚决定书，你申请的政府

信息不存在。 

被申请人于 2024年 5月 28日按照申请人提供的通信地

址以邮寄的方式送达申请人，申请人于 2024 年 5月 29 日签

收该答复书。  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案涉答复书，向本府申请行

政复议。 

本府认为： 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十条规定：

“行政机关制作的政府信息，由制作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

负责公开。行政机关从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获取的政府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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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，由保存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负责公开；行政机关获取

的其他行政机关的政府信息，由制作或者最初获取该政府信

息的行政机关负责公开。法律、法规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权限

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行政机关设立的派出机构、内设机

构依照法律、法规对外以自己名义履行行政管理职能的，可

以由该派出机构、内设机构负责与所履行行政管理职能有关

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。两个以上行政机关共同制作的政府信

息，由牵头制作的行政机关负责公开。”被申请人依法负有

公开其制作或保存的政府信息的职责，对于申请人提出的政

府信息公开申请，依法有权作出答复。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三十三条规

定：“行政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能够当场答复的，

应当当场予以答复。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，应当自收到

申请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；需要延长答复期限的，

应当经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并告知申请人，延

长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 20 个工作日。行政机关征求第三方

和其他机关意见所需时间不计算在前款规定的期限内。”本

案中，申请人于 2024 年 5月 17日提出信息公开申请，被申

请人于 2024 年 5月 28 日作出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，

并于同日按照申请人提供的通信地址以邮寄的方式送达申

请人，申请人于 5 月 29 日签收该答复书。被申请人在法定

期限内作出答复书，程序合法。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三十六条第

（四）项规定：“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行政机关根据下列



7 

 

情况分别作出答复：……（四）经检索没有所申请公开信息

的，告知申请人该政府信息不存在……”本案中，申请人申

请公开的“要求公开一个 2021 年以后因为不符合食品安全

企业标准而被处罚的行政处罚决定书”信息，经被申请人通

过相关平台检索，未有上述信息，因此被申请人依据上述规

定告知申请人该信息不存在，并无不当。 

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作出的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

认定事实清楚、程序合法、适用依据正确。 

本府决定：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八条的规定，

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(穗市监

依公开〔2024〕72 号）。 

申请人如不服本府行政复议决定，可在收到本《行政复

议决定书》之日起 15 日内，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 

 

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 

 

 

二〇二四年七月四日 


